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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沪环土〔2026〕39 号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焚烧

飞灰回炉减量污染控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 严密防控

环境风险的指导意见》（环固体〔2025〕10 号）有关要求，加

强本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回炉减量处理监管，促进生活垃圾焚烧

飞灰的减量化和无害化处置，我局制定了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焚烧

飞灰回炉减量污染控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6 年 3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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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回炉减量污染控制

技术指南（试行）

为高标准推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和实现本市固体废物近零填

埋目标，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严密防控环境

风险的指导意见》（环固体〔2025〕10 号）有关要求，规范和

指导本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回炉减量处理工艺的环境管理，特制

定本指南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规定了本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回炉减量污染控制要

求、监测要求和环境管理要求等。

本指南适用于本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回炉减量处理过程的

污染控制，可作为与本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理和处置相关建设

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、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、

排污许可管理、清洁生产审核等技术依据。

二、术语和定义

2.1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

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烟气净化系统捕集物和烟道及烟囱底

部沉降的底灰。本指南中简称“飞灰”。

2.2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回炉减量处理

利用水洗、塑型、返回原厂生活垃圾焚烧炉等物理化学过程，

对飞灰中的重金属、二噁英类、氯盐等物质进行一定程度的去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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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处理后的飞灰满足后续利用或处置要求的过程。飞灰回炉减量

处理过程应包括飞灰水洗分离、水洗液处理、飞灰塑型、塑型飞

灰炉内协同热处理等工序。

2.3 协同热处理

将经水洗塑型后满足入炉要求的飞灰投入原厂生活垃圾焚

烧炉，与生活垃圾协同焚烧分解处理二噁英类的过程。

2.4 水洗液

飞灰经过水洗并固液分离后产生的液体。

2.5 塑型

通过添加塑型剂发生物理或化学反应，使飞灰具有一定形状

和强度的过程。

2.6 塑型飞灰

飞灰经过水洗、塑型后形成的具有一定形状和强度的产物。

2.7 热处理飞灰

塑型飞灰经生活垃圾焚烧炉排炉协同热处理后的产物。

2.8 焚烧炉渣

生活垃圾和其他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焚烧后从炉床直接排出

的残渣，以及过热器和省煤器排出的灰渣。

三、总体要求

3.1 飞灰回炉减量处理工艺适用于生活垃圾焚烧机械炉排

炉，单条焚烧线飞灰日处理规模不应大于自产飞灰量的 2 倍，原

则上宜建设在生活垃圾焚烧厂内，严禁接收外来飞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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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飞灰回炉减量处理过程应符合《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

控制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HJ 1134）第 6.1a)、6.1b)、6.1c)、

6.1e)、6.1f)要求。

3.3 飞灰回炉减量处理过程不得影响原有生活垃圾处置能

力，应控制重金属、二噁英类等污染因子，确保不对生活垃圾焚

烧、炉渣属性和污染防治产生不利影响。

3.4 飞灰回炉减量处理过程除应满足环境保护相关要求外，

应执行安全生产、职业健康、运输、消防等法规标准的相关要求。

四、污染控制要求

4.1 塑型飞灰控制要求

a）塑型飞灰应具有一定形状，按照《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

胶压入硬度试验方法第 1 部分：邵氏硬度计法（邵氏硬度）》（GB/T

531.1）进行硬度测定，其邵氏硬度应大于 15HD。

b）塑型飞灰中的重金属浸出浓度和可溶性氯含量应满足

《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HJ 1134）

第 6.3b)、6.3c)要求。

4.2 热处理控制要求

a）应在焚烧炉排渣机前设置独立、明确的取样点，便于对

热处理飞灰人工单独取样和监测。

b）热处理飞灰中的二噁英类、重金属浸出浓度和可溶性氯

含量应满足《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HJ

1134）第 6.3 条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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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）烟气污染物应满足《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

18485）、《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 31/768）

和排污许可证明确的污染控制要求。

4.3 水洗液处理控制要求

a）水洗液通过浓缩、结晶等物理化学手段产生的副产盐作

为产品资源化利用时，氯化钠产品质量应符合《工业盐》（GB/T

5462）的规定，氯化钾产品质量应符合《工业氯化钾》（GB/T 7118）

的规定。其有毒有害物质控制指标及限值应满足《垃圾发电厂飞

灰低温处理技术规范》（DL/T 2934）表 1 的要求。

b）副产盐不得进入食品、禽畜养殖及农业等与食物链相关

的生产行业。

c）副产盐作为产品资源化利用时，有毒有害物质控制指标

及限值不满足 4.3 a）要求的，应重新进行处理或按危险废物妥

善管理；出厂前应进行编号和取样，经产品质量检验合格后方可

出厂。

d）浓缩、结晶等产盐过程产生的生产废水应返回工艺过程

进行循环使用，不得外排。

e）水洗液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杂盐和重金属污泥应作为危险

废物进行管理。

4.4 焚烧炉渣控制要求

a）在满足 4.1 和 4.2 时，热处理飞灰不按照危险废物进行

管理，随焚烧炉渣一同资源化利用。确有必要时，可开展焚烧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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渣资源化利用的环境风险评估，其利用处置过程的污染防治应符

合《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》HJ 1091 的有关规定。

b）对热处理飞灰开展监测采样时，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单

位应妥善留存同一焚烧炉在采样时段前后至少 1 小时的协同热

处理焚烧炉渣，待热处理飞灰检测合格后，上述留存的焚烧炉渣

方可出厂。经检测不符合标准要求的，应立即暂停相应生活垃圾

焚烧炉的飞灰炉内协同热处理，并做好留样复检、工艺整改、原

始飞灰应急处置等相关工作。经工艺整改并检测合格后方可恢复

飞灰炉内协同热处理。

五、污染物监测要求

5.1 应按照国家有关自行监测的规定和相关规范的要求，对

飞灰处理处置过程进行环境和污染物日常监测。企业可根据自身

条件和能力，进行自行监测，也可委托其他有资质的检（监）测

机构代其开展自行监测。

5.2全厂塑型飞灰和热处理飞灰中重金属浸出浓度和可溶性

氯含量监测频次应不少于每日 1 次，塑型飞灰硬度监测频次应不

少于每日 1 次，热处理飞灰中二噁英类的监测频次应不少于每季

度 1 次（首次开机试运行前三个月内为每月 1 次）。

5.3 副产盐作为产品资源化利用时，其重金属含量的监测频

次应不少于每日1次，二噁英类的监测频次应不少于每季度1次。

六、环境管理要求

6.1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单位应设置相关的部门或者专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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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，负责飞灰处理和处置过程的相关环境管理工作。应对飞灰

处理和处置过程的所有作业人员进行培训，内容包括飞灰的危害

特性、环境保护要求、环境应急处理等。

6.2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单位应落实全程监控，在塑型飞灰

回炉投加点等重要区域设置高清视频监控，视频储存时间不少于

12 个月，并可与市固废管理系统进行联网，确保线路畅通实现

实时监控。

6.3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单位应建立管理台账，内容包括飞

灰的处理量、处理过程中各类药剂辅料的使用量、对应的塑型飞

灰入炉量、不合格飞灰处理产物的再次处理情况记录；副产盐产

生量、流向、运输单位和运输车辆等信息，环境和污染物日常监

测报告，事故、检维修等情况的处理等，以便监管部门溯源查询。

飞灰转移和处理按照国家规定试行“五即”规范化管理。生活垃

圾焚烧厂运营单位应保存处理和处置的相关资料，包括污染物监

测报告、管理台账等。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10 年。

6.4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单位应制定飞灰处理和处置全过

程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预案，并向监管部门备案。定

期开展环境应急演练，每年不少于 1 次。

6.5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单位应每年编制总结报告并提交

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和市生态环境局。总结报告应包括生活垃圾

焚烧企业运行的总体情况、飞灰处理处置情况、飞灰处理处置环

境和污染物监测情况与分析评估、副产盐资源化利用情况、炉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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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热处理飞灰的资源化利用情况和其他相关材料。

6.6 市生态环境局每年对全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回炉减量

处理项目开展一次整体跟踪评估。

抄送：市绿化市容局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16 日印发


